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全體委員 

就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四日會議議程: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的實施情況> 

補充資料 
 
  多謝各位議員在上述議題對前線社工的支持，就個別議員在會議中的提問及政府的

回應，本分會欲提供以下資料: 
 
1. 有關體恤安置個案 – 具體而言，現時社工處理體恤安置個案有幾個問題： 
 
i) 社工要推薦一個「體恤安置」個案，現時要經對上三層管理層的審批，但在相同地要

牽涉額外房屋資源的「分戶」個案中卻只需要由一層管理層審批，背後理令人難以理

解。由於不同分區的管理層對個案的看法每有不同，有些推薦個案前後雖已修改和遞

交三、四次，管理層卻仍有問題或質疑要社工再作解釋，令社工在處理體恤安置個案

時承受相當大的壓力，此點並非如各位議員所說「只要前線社工堅持自己的專業判斷」

便可解決。而對志願機構而言，他們的體恤安置個案更要先交社署的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作「質檢」方可再交區管理層審批，壓力自然更大。我們工會曾多次建議社署將審

批體恤安置的人員層級降低，但社署一再拒絕而並無作出合理解釋。 
 
ii) 社工現時處理體恤安置個案並非只是作出專業推薦，而是要為房署處理原本應由他們

處理的資產和入息審查工作，需知道社工在這方面並無專業知識而每每在過程中碰上

困難拖拉良久；而最奇怪的是在分戶個案中，有關的資產和入息審查是由房署負責的，

工會過去亦曾提出要社署將有關工作交回房署，請他們在確定個案的資產入息情況下

再要求社署作推薦，即若案主的入息或資產超出申請公屋所限，房署可以在其時才將

個案交回社工，由社工決定是否推薦案主獲得相關豁免。 
 
iii) 正如本分會代表在會議中說，因為房屋政策的僵化和不合理，房署有時會要求社工為

他們處理不了的個案作體恤安置，例如 2006 年申請公屋的人士，即使有醫療或社會因

素的專業推薦，仍然不可以在配屋時選擇市區的單位，當他們向房署求助，後者就會

叫這些本來已達配屋階段、無即時房屋需要的人士向社署申請體恤安置。此外，一些

有家庭暴力問題的家庭，由於分戶政策要求他們分開的兩方都重新提交資產及入息紀

錄作評估，很多時當一方不願意或金額超限時，房署就會叫他們申請體恤安置，結果

是政府在資源上始終都要多支付一間公屋，但過程就令社工的工作複雜和費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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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其他房屋協助 – 會議中房署代表稱在設立兩署協調機制下已經無不合理的轉介個

案，但其實本分會最近仍然獲悉有房署分區辦事處以白紙手寫轉介給社工及醫生，亦有辦

事處稱住戶單位鬧出超自然事件（據稱是真有其事而非戶主有幻覺）而叫社工介入作調遷

推薦，凡此種種不合理情況其實多年來都在不同分區發生。而房署常常說社工可以將這些

個別個案向該區總經理反映，我們認為根本不合理，或我們大膽問一句：我們社署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共有七百多名社工，為甚麼又不會如房署人員一樣作出不合理的行為或轉介而

需要房署向我們的上司反映？房署的內部管理和培訓不足，為什麼要社工承受額外的責任

和工作？ 
 
3. 有關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資歷不足及開放時間過長 － 會議中社署副署長麥周淑霞

女士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平均有 5-10 年社工資歷，其實原因是中心內通常有一至

四位年資超過十五年的社工推高了數字，真實情況是許多中心內低於五年社署年資的社工

數目佔了一半至三分二，就以本分會已掌握的數據而言，元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現時社署

年資不足五年的人手與滿十年年資的人手比例是 4：1，而屯門（西）、銅鑼灣及柴灣（東）

三間中心的比例則是一半一半，即或年資較淺的人員之中部份曾在志願機構當過社工，其

工作經驗與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根本不能相比，故此中心社工青黃不接及心理壓力巨大

的問題仍然存在。而有關中心的開放時間問題，本分會的要求只是將晚間的開放時間縮減

一小時以讓社工在日間處理工作更順暢，而訴求是依本分會以往所作調查數據反映晚間的

服務使用量偏低來作出，但社署管理層就連調查數據都未有在手時就一口拒絕我們的要

求，這算是應有的「實事求是」態度嗎？ 
 
希望 貴委員會能在日後能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再召開會議及作進一步討論，亦歡迎

任何 貴委員會成員接觸我們以得知更多前線社工的工作實況及其對案主福利的影響。 
 
 

           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系分會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